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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所頒：「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依本校發展運動特色規劃體育專業課程，協助課程發展與整合，以增進

身心健康、提高運動競技知能，養成具備現代公民素養之優秀運動人才。 

第三條  本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副主任委員由學務主任兼任；

執行秘書一人，由體育組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校長聘任學校行政人

員代表、體育教師或專任運動教練代表。(如附件一) 

第四條 職掌： 

一、規劃學校體育相關活動。 

二、訂定學生體育運動計畫及實施辦法。

三、訂定運動場地及運動器材借用辦法。

四、審定體育教學教材進度。 

五、發展本校重點項目、特色及運動代表隊設置辦法。 

六、參加校際體育活動或比賽。 

七、承辦本校之體育運動會或其他體育運動競賽之計畫。 

八、本校年度體育經費預算的執行檢討及編列。 

九、其他有關體育之發展與規畫之要項。 

第五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學期召開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委員及各相關人員皆為無給職，且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七條 本會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副主任

委員代理之。 

第八條 本會委員會議非經法定出席人數過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出席人數

過半數之同意，不得決議。 

第九條 本會委員會議如因議程之需要，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十條 本會組織規程呈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南山中學體育發展委員會組織成員  

 

 

職    稱 職    位 姓  名 備  註 

1 主任委員 校    長 蔡銘城  

2 副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吳崑助  

3 執行秘書 體育組長 吳尚書  

4 委    員 教務主任 陳炳霖  

5 委    員 輔導主任 陳秋桂  

6 委    員 總務主任 王思元  

7 委    員 會計主任 林昱年  

8 委    員 高中教學組長 鄧宇翔  

9 委    員 國中教學組長 黃筠雅  

10 委    員 註冊組長 陳毓劼  

11 委    員 體育教師 張  毓  

12 委    員 體育教師 葉安展  

13 委    員 體育教師 李嫦春  

14 委    員 體育教師 潘昀樺  

15 委    員 專任教練 許時清  

 


